
國泰世華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信託契約」修訂對照表 

茲修訂本行「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信託契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如下)並訂生效日為民國
110年 1月 4日，生效日前仍適用修訂前契約條款。 

項目 修訂後 修訂前 

1 第三條  信託資金及費用之收付 
一、委託人以信託資金交付受託人投資境外基金、

國外有價證券、國內基金及結構型商品等，需
於受託人之總行或營業單位開立活期(儲蓄)存
款帳戶，以作為信託資金款項之收付，並以該
等存款帳戶之原留印鑑為信託印鑑，以為與受
託人相關業務往來（包括但不限於簽署申請書
據、各項交易指示及書面等文件）之依據。委託
人知悉並同意憑蓋用委託人之信託印鑑視為委
託人本人之意思表示，並對委託人即生效力。
若委託人申請買回時，於受託人之總行或營業
單位已無任何存款帳戶，則憑委託人之親簽辦
理。 

二、前述原留印鑑如有遺失、毀損或有異動，悉依
受託人之總行或營業單位存款業務規定辦理，
如因未即時依規定辦理掛失或變更手續致發生
損害者，由委託人自行負責；於完成掛失或變
更手續前，受託人依原留印鑑所為之指示或交
易仍為有效。 

三、    委託人所交付之信託資金及相關費用，應
以受託人所指定或同意之幣別（新臺幣/外幣）
為之；就信託本金及收益之返還，應以委託人
交付信託資金之同一幣別或受託人指定者為
之，惟外幣信託部份，若有委託人指定辦理不
同計價幣別之基金轉換，其後再指示買回此基
金之情形，受託人將以該買回基金計價幣別之
外幣支付應返還委託人之買回款項。 

四、委託人以定期(不)定額方式信託投資者： 
 . 
. 
. 

 

第三條  信託資金及費用之收付 
一、委託人以信託資金交付受託人投資境外基
金、國外有價證券、國內基金及結構型商品等，
需於受託人之總行或營業單位開立存款帳戶，
以利款項之收付；受託人將以委託人每次進行
交易指示時，該筆交易之買回款或收益分配款
轉入帳戶留存印鑑，視為該筆交易之信託印
鑑。前述留存印鑑之樣式，如有異動，悉依受
託人之總行或營業單位存款業務規定辦理。若
委託人申請買回時，於受託人之總行或營業單
位已無任何存款帳戶，則憑委託人之親簽辦
理。 

二、委託人所交付之信託資金及相關費用，應以
受託人所指定或同意之幣別（新臺幣/外幣）為
之；就信託本金及收益之返還，應以委託人交
付信託資金之同一幣別或受託人指定者為之，
惟外幣信託部份，若有委託人指定辦理不同計
價幣別之基金轉換，其後再指示買回此基金之
情形，受託人將以該買回基金計價幣別之外幣
支付應返還委託人之買回款項。 

三、委託人以定期(不)定額方式信託投資者： 
(一)遇電腦系統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事故，致未

能於指定日期進行扣帳作業時，委託人同意
順延至障礙事由排除後之受託人營業時間始
進行扣帳。 

(二)委託人所指定自動扣款之帳戶，須於自動
扣款授權書加蓋存款帳戶之原留印鑑後，
始生效用。 

(三)委託人應於指定扣款日之前一金融機構營
業日營業時間內，於指定扣款帳戶內留存
足額扣款金額，若無法扣帳連續達五次
時，受託人得暫停繼續扣款投資。 

(四)委託人指定扣款帳戶內之存款可用餘額不足
支付其所指定信託投資之金額時，悉依受託
人扣款作業處理之先後順序為準，委託人不
得指定或異議。 

 
2 第十七條 委託事項異動之申請 

一、委託人就信託資金之投資數額、扣款帳戶、扣
款日期、停止（恢復）扣款及其他事項如有異動
時，至遲應於受託人規定之時間前，向受託人辦
妥異動變更手續後始為生效。 

第十七條 委託事項異動之申請 
一、委託人就信託資金之投資數額、扣款帳戶、扣款
日期、停止（恢復）扣款及其他事項如有異動時，
至遲應於受託人規定之時間前，向受託人辦妥異動
變更手續後始為生效，辦理委託事項異動申請時，
得憑委託人於受託人之總行或營業單位任一存款
帳戶留存印鑑為之。 

3 第二十四條 其他約定事項 
一、委託人如授權就開立於受託人之總行或營業單位

之存款帳戶內，約定透過自動化服務（網銀、電話
銀行、網銀 App等）申請交易（申購、買回、轉換、
資料異動）時，得依選取之帳戶將應繳付之資金及
各種手續費用即時自動扣繳，並限轉入受託人「信
託財產專戶」，委託人不另開具取款憑條，前述款
項扣繳後，委託人願意儘速將存摺交由受託人補
登，在未辦妥補登前，對於前項所扣繳之一切扣減
帳項，委託人完全承認，絕無異議。 

二、透過自動化服務之申購交易金額限制以受託人金
融卡、網銀、網銀 App、電話銀行服務約定條款相
關規定為準；委託人經確認並發出交易訊息送達受
託人後即不得撤銷或更改，並同意經由自動化服務
進行之申購交易，於嗣後買回或有收益分配款項撥
付時，限由受託人撥入於原申購時所指定扣帳之本
人帳戶內。 

第二十四條 其他約定事項 
一、委託人如授權就開立於受託人之總行或營業單位 

之存款帳戶內，約定透過自動化服務（網路銀行、
電話銀行、行動銀行等）申請交易（申購、買回、
轉換、資料異動）時，得依選取之帳戶將應繳付之
資金及各種手續費用即時自動扣繳，並限轉入受託
人「信託財產專戶」，委託人不另開具取款憑條，
前述款項扣繳後，委託人願意儘速將存摺交由受託
人補登，在未辦妥補登前，對於前項所扣繳之一切
扣減帳項，委託人完全承認，絕無異議。 

二、透過自動化服務之申購交易金額限制以受託人金
融卡、網路銀行、行動銀行、電話銀行服務約定條
款相關規定為準；委託人經確認並發出交易訊息送
達受託人後即不得撤銷或更改，並同意經由自動化
服務進行之申購交易，於嗣後買回或有收益分配款
項撥付時，限由受託人撥入於原申購時所指定扣帳
之本人帳戶內。 

 


